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
全过程造价咨询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
工程名称：	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用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招标人：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项目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红树林路1号
招标方式：小型简易公开招标
招标联系人：邵工 电话：82603625
招标范围：
1.概算阶段：负责申报概算的审核；
2.预算阶段/招标阶段：编制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协助编制招标文件，投标报价分析（清标），复核中标候选人的商务标等工作；
3.施工阶段：编制或审核工程变更造价、参与工程进度款支付复核等工作；
4.结算阶段：审核工程竣工结算，配合结算评审等工作；
5.合同约定的其他工程造价咨询技术服务，包括前期费用调研、全过程投资控制分析、经济技术指标分析等。
工期：2025年5月至2026年6月
递交投标资料的时间及地点：2025年3月17日15点00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620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鸿昌广场6楼）
[bookmark: _GoBack]开标（截标）时间及地点：2025年3月17日15点00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620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鸿昌广场6楼）
拟采用的定标方法：直接票决法（简单多数） 
招标估价：25.78万元（不竞价，按此价格投标）。
计价原则及结算方式：
执行工务署《全过程造价咨询费用计算标准（试行）》（深建工字〔2022〕74号），其中改建工程预算阶段、结算阶段难度系数为1.2。无需投标人报价；
结算原则：
1.造价咨询服务费=取费基数×取费费率
取费基数：以项目最终概算批复（或概算调整）中造价咨询服务所对应建设内容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为计费基数；经市发改部门审批同意增加的建设内容且所需资金从项目总概算批复中列支的（含预备费），相应建筑安装工程费可纳入结算计费基数；若项目无概算批复文件，造价咨询服务费的取费基数则以施工图预算的金额作为取费基数；2.若因国家、省、市政策性原因或涉外因素等（包括但不限于）导致工程停工的（含个别项目取消建设），由双方依据已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进行结算。
付款方式： 
（一）合同价的支付
工可、概算阶段：在工可批复后支付咨询服务费的2%，初步设计概算通过主管部门审查后，支付咨询服务费的3%（无工可阶段时为5%），其中绩效考核部分待本阶段履约评价完成后方可支付；无前两个阶段工作的项目，合同签订后支付咨询服务费的5%；
预算阶段：以项目总承包合同的进度为标准，至完成总承包预算时支付上限为“咨询合同金额的20%”,其中基本费用部分全额支付，绩效费用部分待本阶段履约评价完成后方可支付；
工程实施阶段：按季度支付，以项目总承包合同的进度为标准，至总承包竣工验收时支付上限为“咨询合同金额的40%”,其中基本费用部分全额支付，绩效费用部分待本阶段履约评价完成后方可支付；
结算阶段：以项目总承包合同的进度为标准，至总承包完成结算审计时支付上限为“咨询合同金额的30%”,其中基本费用部分全额支付，绩效费用部分待本阶段履约评价完成后方可支付；
剩余款项的支付：本项目结算经深圳市财政预算和投资评审中心审核，按审核金额支付咨询服务费的余款。
（二）其他
1、投标人应按付款进度之规定及合同项中的其它相关条款的规定，向招标人出具附有工作进度报告和相关工作成果的付款申请。
2、每次付款申请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开具与付款金额等额的税务发票。
3、上述费用均须政府部门财政或发改划拨款项到位后支付，发包人不承担因财政或发改审批或拨款延迟造成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



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业绩要求：
提供近5年（2020年1月1日起至今）2项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业绩。项目类型：公共建筑项目。
业绩证明材料要求：合同（必须提供）、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必须提供）。
1、合同需提供关键页扫描件，包含合同封面、项目名称、承发包人名称、服务内容、合同签订时间、签章页等；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指施工类工程预算书（招标控制价、预算审核）封面或施工类工程结算书封面，造价成果文件应当有编制人、复核人和批准人的签名，加盖编制人和复核人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和所在单位公章。
2、业绩认定时间以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时间为准，如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未体现时间，则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证明资料中的承包单位名称需与企业投标名称一致；如企业名称不一致，则须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4、全过程造价咨询需包含：可研、概算、预算（招标控制价、预算审核）、实施阶段、结算阶段中的三个或以上的阶段。
拟投入本项目总负责人及其他人员要求：
	序号
	岗位
	数量
（人）
	具体要求
	证明材料

	1
	项目
总负责人
	1
	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造价工程师）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工程造价专业）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职称：职称证书；


	2
	土建专业
负责人
	1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或具备二级造价工程师资格
	

	3
	机电安装
负责人
	1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或具备二级造价工程师资格
	

	4
	造价咨询
团队其他
工作人员
	
	根据项目情况按需、按专业配置，由投标人自行填报。
	

	5
	驻场服务
造价工程师
	/
	需驻场服务，驻场时间与服务期一致。
	

	
	小计
	/
	
	


注：以上“拟投入本项目总负责人及其他人员要求”不作为本次投标人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投标资料组成：
1.投标报价书（按附件1格式，签名加盖公章）。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按招标人提供的附件2，签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拟投入项目人员一览表（按招标人提供的附件3，加盖公章）。
5.投标人业绩汇总表（按招标人提供的附件4，加盖公章）、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投标报价说明：
1、造价咨询招标金额估算25.78万元（按可研批复工程费用3254.72万元计取费用）按此价格作为投标报价，不竞价。
2、根据《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小型工程简易招标管理办法》、《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深财购〔2020〕60号）及深建市场〔2018〕19号文的有关规定，服务类项目小于100万元，可采用小型工程简易招标。
其他说明：
1.本次招标不需编制技术标。
2.投标人需于公告指定的截标时间前携带本人身份证至指定地点现场提交投标文件，同时提交法人证明和法人授权委托书，否则不予受理。  
3、如投标人所提供的业绩不符合本招标公告业绩要求，则该业绩不予认可。
4.本次标书一式两份，采用A4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密封包装。
5.未在规定时间及地点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投标将被拒绝。
6.修改投标报价书中投标报价的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7、本招标公告所有附件均为本次招标的有效组成文件，投标人须按照提供的附件格式进行填报，不得擅自修改；
附件1：投标报价书
附件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件3：拟派团队人员一览表
附件4：投标人业绩汇总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2025年3月13日
1

19



